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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黄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磊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6,521,960,321.17 16,329,035,788.80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471,563,879.08 5,374,784,955.40 1.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719,532.48 -94,011,877.85 87.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66,674,059.52 335,335,070.63 3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6,778,923.68 51,131,420.93 8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446,793.99 44,095,269.99 102.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78 0.98 增加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7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7 1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7,127,393.6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0,745.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18.40

所得税影响额 -44,391.09

合计 7,332,129.6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3,9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85,100,546 40.18 0 无 国有法人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06,435,454 15.00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35,731,092 5.04 0 无 国有法人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4,768,416 4.90 0 未知 国有法人

陈宜辉 5,680,500 0.8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解剑峰 5,050,000 0.7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方韶军 3,000,000 0.4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中证环境治理指

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669,700 0.38 0 未知 其他

代渝海 1,571,128 0.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石发铭 1,507,700 0.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85,100,546 人民币普通股 285,100,546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06,435,454 人民币普通股 106,435,454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731,092 人民币普通股 35,731,092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4,768,416 人民币普通股 34,768,416

陈宜辉 5,680,500 人民币普通股 5,680,500

解剑峰 5,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0,000

方韶军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环境

治理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669,7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9,700

代渝海 1,571,128 人民币普通股 1,571,128

石发铭 1,50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均为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不知除上述两

股东外其他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增减

预付款项 10,073,140.82 6,874,806.08 46.52%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547,377.80 13,502,508.57 81.8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30,000,000.00 100.00%

预收款项 1,226,706.45 536,629.88 128.59%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增减

营业收入 466,674,059.52 335,335,070.63 39.17%

销售费用 348.00 1,496,159.77 -99.98%

管理费用 12,155,067.04 8,469,369.79 43.52%

研发费用 663,030.75 100.00%

信用减值损失 -9,692,381.69 -4,207,083.30 130.38%

营业利润 99,074,569.36 53,272,794.40 85.98%

营业外支出 2,757.57 7,547.17 -63.46%

利润总额 106,365,314.89 60,305,247.23 76.38%

净利润 97,283,686.72 50,975,012.82 90.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778,923.68 51,131,420.93 89.27%

少数股东损益 504,763.04 -156,408.11 42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19,532.48 -94,011,877.85 87.5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1,667,459.60 -481,297,951.96 -60.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2,967,785.22 1,181,784,792.87 -49.8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3,607.97 11,533.06 -68.72%

说明：

1、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比年初余额增加46.52%，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水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武汉水务环境” ）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2、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比年初余额增加81.80%，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设备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3、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报告期期末比年初余额增加100%，主要原因是公司将存量银行存款转定期存款所致；

4、预收款项报告期期末比年初余额增加128.59%，主要原因是公司预收租金增加所致；

5、营业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39.17%，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污水处理量下降，二是公司部分新增污

水处理设施已投入运行，污水处理量增加，导致污水收入增加，三是污水收入增值税税率下降所致；

6、销售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99.98%，主要原因是公司从本期起不再支付自来水代销服务费；

7、管理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43.52%，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享受疫情期间社保减免优惠政策，二

是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部分费用未发生或延期支付所致；

8、研发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水务环境公司本期研发自动洗膜技术及其

他业务相关技术，增加研发费用所致；

9、信用减值损失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30.38%，主要原因是应收款项计提的坏帐准备增加所致；

10、营业外支出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63.46%，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水务环境上期处理旧设备，而本期无

此项支出所致；

11、少数股东损益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422.72%，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87.53%，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的污水处理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受疫情影响上年同期污水处理服务费未在当期收回）；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60.33%，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项目建设支出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49.82%，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上年同期公司发行企业债券8.7亿元）；

15、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68.72%，主要原因是汇率变动所致；

16、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

别较上年同期增加85.98%、76.38%、90.85%� 、89.27%，和102.85%，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污水处理量下降，二

是公司部分新增污水处理设施已投入运行，污水处理量增加，导致污水收入增加，利润增加，三是污水收入增值税税率下降

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思

日期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168� �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1—008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要求，公司2021年第一

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一、自来水业务

地区 平均水价（元）

供水量（万m3）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同比变化（%）

武汉市 0.55 7122.47 6926.86 2.82

注：由于公司无供水管网，公司生产的自来水均销售给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并由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对外

销售。

二、污水处理业务

地区

平均污水处

理服务费

（元）

处理量（万m3） 结算量（万m3）

2021年1-3

月

2020年1-3月

同比变化

（%）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同比变化

（%）

武汉市 1.97 20961.73 16719.83 25.37 20961.73 16719.83 25.37

宜都 1.09 60.88 51.99 17.10 72.00 72.80 -1.10

仙桃 1.69 146.02 － － 146.02 － －

黄梅 2.35 66.43 － － 66.43 － －

注：1、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 ）及武汉市济泽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济泽公司” ）均位于武汉市地区，各执行不同的污水处理服务费结算价格，其中排水公司结算价格为1.99元/

立方米，武汉济泽公司1.07元/立方米，平均结算价格1.97元/立方米。

2、根据《宜都市城西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BOT协议书》中相关条款约定，由于目前宜都水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所属宜

都市城西污水处理厂处理水量未达到基本水量，因此该厂结算水量按基本水量0.8万吨/日进行计算。

3、仙桃市乡镇生活污水处理PPP项目及黄梅县乡镇污水处理设施PPP项目于本年度投入商业运营。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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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年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6日以书面方

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下午16:00在公司2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静女士主持。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

核，认为：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该报告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

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执行的租赁准则进行相应的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时间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

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拟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新租赁准则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

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

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

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

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 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自2021

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

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执行新租赁准则，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首次执行该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租赁确认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详见公司2021年4月30日临2021-011号公告）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68� � � � �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1—009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16日以书面方式

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下午15:30在公司2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黄思先生主持。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

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执行的租赁准则进行相应的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

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拟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本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本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新租赁准则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四）本次变更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

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

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

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

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 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自2021

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

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执行新租赁准则，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首次执行该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租赁确认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详见公司2021年4月30日临2021-011号公告）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陶涛、贾暾、张司飞、杨小俊就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租赁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导致公司租赁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公司关于拟挂牌出让武汉远大弘元股权的议案

公司于2000年出资人民币500万元持有了武汉远大弘元10%股权。 现为更好的聚焦主营业务，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

量资产，提高资产经营能力和运营质量，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以不低于评估价值5,186.00万元的价格在武汉光谷联合

产权交易所江城产权交易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武汉远大弘元10%股权。 本次出让股权事项预计可增加公司本年度净利

润，转让所得现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有关部门批

准，无需债权人同意。 （详见公司2021年4月30日临2021-012号公告）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1-011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是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相关规定，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导致公司租赁确认

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

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拟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新租赁准则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

行。

2021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

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

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

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

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 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自2021年

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

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执行新租赁准则，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应当对首次执行该准

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租赁确认方式发生重

大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2021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详见公司2021年4

月30日临2021-009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陶涛、贾暾、张司飞、杨小俊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

年12月7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要求，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租赁准则。 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会导致公司租赁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2021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详见公司2021年

4月30日临2021-010号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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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挂牌出让武汉远大弘元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武汉控股” ）拟挂牌出让持有的武汉远大弘元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汉远大弘元” ）10%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武汉远大弘元的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采取挂牌方式出让股权。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00年出资人民币500万元持有了武汉远大弘元10%股权。 现为更好的聚焦主营业务，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

量资产，提高资产经营能力和运营质量，公司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以不低于评估价值5,186.00万元的价格在武汉光谷联合

产权交易所江城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谷联交所江城公司” ）转让所持有的武汉远大弘元10%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4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挂牌出让武汉远大弘元股权的议案》。（详

见公司2021年4月30日临2021-009号公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有关部门批

准，无需债权人同意。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本次公司拟出让武汉远大弘元10%股权事项，将严格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执行，在光谷联交所江城公司以挂

牌方式公开实施转让，交易对方目前尚无法确定，以在光谷联交所江城公司公开挂牌成交结果为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资产名称：武汉远大弘元股份有限公司10%股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17991729J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二路特一号国际企业中心3幢6层1号

法定代表人：钱志强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0年4月13日

营业期限：2000年4月13日至2100年4月12日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生产及销售食品添加剂（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营）；生产及

销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营）；生物工程、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

务；开发产品的制造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

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标的股权情况：湖北远大生命科学与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90%股权，武汉控股持有10%股权。

（三）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该交易标的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涉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该交易标的公司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6,424,918.33 395,752,676.49

负债总额 61,604,705.40 67,625,053.70

所有者权益 344,820,212.93 328,127,622.79

2020年度 2020年7-9月

营业收入 572,083,681.83 131,650,568.29

净利润 68,250,095.54 12,205,172.16

武汉远大弘元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已经武汉市万里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 并出具 《武汉远大弘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武万里审字（2021）A043号），审计基准日为2020年12月31日。

（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武汉远大弘元股东全部权益在2020年

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武汉远大弘元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21]第1058号），结论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武汉远大弘元评估基准日账面总资产为40,196.66万元，负债为 6,044.84万元，净资产34,151.82万元，采用资产基础

法评估后的总资产48,881.69万元，增值8,685.03�万元，增值率21.61%；总负债评估值6,044.84万元，无增减值；净资产评估

值42,836.85�万元，增值8,685.03�万元，增值率25.43%� 。

2、收益法评估结果

武汉远大弘元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账面总资产为40,196.66万元，负债为6,044.84万元，净资产34,151.82万元，采

用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860.00万元，增值17,708.18万元，增值率51.85%。

3、评估结论

本次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51,860万元，比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净资产价值42,836.85� 万元，高9,

023.15�万元，差异率21.06%。 基于本次评估的目的，结合被评估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及获利能力，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即：武汉远大弘元评估基准日账面总资产为40,196.66万元，负债为6,044.84万元，净资产34,151.82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

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860.00万元，增值17,708.18万元，增值率51.85%。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武汉远大弘元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21]第1058号），采用收益法评估后武汉远大弘元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51,860.00万元，公司持有的武汉远大弘元10%股权价值为5,186.00万元，公司拟参照上述股权的评估价值，以

不低于5,186.00万元的价格通过挂牌方式公开转让武汉弘元10%股权。

五、出让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挂牌出让武汉远大弘元10%的股权，将有利于公司聚焦主营业务，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经营能

力和运营质量。 本次出让股权事项预计可增加公司本年度净利润，转让所得现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采取产权市场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能够保证

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性，不会出现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6037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东方环宇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

一、 重要提示

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李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应杰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632,442,369.31 2,658,843,418.93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97,099,458.87 1,544,519,300.08 3.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47,553.97 3,292,890.83 180.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67,692,128.61 287,488,176.92 2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189,873.08 45,942,303.18 1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305,100.46 44,331,634.98 13.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3.87 减少0.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9 -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9 -3.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35.92 固定资产处置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30,181.54

天然气管网补贴

及人社局补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43.02 滞纳金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50,529.73 理财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7,199.86

所得税影响额 -370,459.85

合计 1,884,772.62

1.4�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4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明 62,399,588 32.95 62,399,588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疆东方环宇投资 （集

团）有限公司

55,112,749 29.10 55,112,74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李伟伟 12,848,067 6.78 12,848,067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新福 6,820,095 3.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进江 1,223,874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田荣江 876,600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保彤 721,649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中梅 501,8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汪彬 420,93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潘淑贤 410,0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刘新福 6,820,095 人民币普通股 6,820,095

范进江 1,223,874 人民币普通股 1,223,874

田荣江 876,600 人民币普通股 876,600

李保彤 721,649 人民币普通股 721,649

李中梅 501,8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800

汪彬 420,930 人民币普通股 420,930

潘淑贤 4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000

栾国明 35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900

杨惠丽 292,260 人民币普通股 292,260

王丹凤 2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李明先生，实际控制人为李明、李伟伟先生。 李明与李伟伟系父子关系，且二人

为一致行动人。李明先生与李伟伟先生同为新疆东方环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李明先生

为新疆东方环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在公司知情范围内，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本期末金额较

上期末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342,537,164.44 669,246,438.84 -48.82 注释1

交易性金融资产 537,600,000.00 233,904,868.34 129.84 注释2

应收票据 600,000.00 1,000,000.00 -40.00 注释3

预付款项 3,088,940.89 10,342,260.80 -70.13 注释4

使用权资产 3,214,994.82 不适用 注释5

合同负债 185,139,094.85 280,322,119.68 -33.95 注释6

应付职工薪酬 5,663,038.24 18,113,240.38 -68.74 注释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82,333.51 不适用 注释8

其他流动负债 66,040,750.91 9,665,961.84 583.23 注释9

租赁负债 1,226,664.03 不适用 注释10

注释1：货币资金减少系本期季节性闲置资金做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注释2：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系本期增加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注释3：应收票据减少系本期兑付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注释4：预付款项减少系本期预付天然气款减少所致。

注释5：使用权资产增加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注释6：合同负债减少系本期预收客户款项减少所致。

注释7：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系本期支付上年末薪酬所致。

注释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注释9：其他流动负债增加系增加非供暖季分摊成本所致。

注释10：租赁负债增加系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所致。

（2）利润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及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营业成本 283,416,073.55 201,108,854.96 40.93 注释1

税金及附加 831,204.74 128,760.25 545.54 注释2

财务费用 -205,209.33 3,610,019.42 -105.68 注释3

其他收益 830,181.54 517,143.38 60.53 注释4

信用减值损失 -949,289.94 -4,825,123.24 不适用 注释5

资产处置收益 -7,837.73 不适用 注释6

营业外收入 3.73 95,340.02 -100.00 注释7

营业外支出 446.75 400,147.72 -99.89 注释8

注释1：营业成本增加系本期天然气采购成本及供热成本增加所致。

注释2：税金及附加增加系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注释3：财务费用减少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注释4：其他收益增加系本期收到人社局以工代训补贴所致。

注释5：信用减值损失减少系本期收回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的应收款项所致。

注释6：资产处置收益减少系本期固定资产清理损失所致。

注释7：营业外收入减少系本期未收到补贴款所致。

注释8：营业外支出减少系本期未发生捐赠支出所致。

（3）现金流量相关变动情况及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247,553.97 3,292,890.83 180.8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15,391,722.31 -204,341,306.7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增加固定资

产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565,106.06 38,546,880.00 -153.35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贷

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明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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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环宇”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于2021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和短信的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1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李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706�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环宇 公告编号：2021-033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环宇”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于2021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和短信的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1年4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殷良福先生召集并

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未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专户事项。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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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环宇” 或“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的要求进行的变更，自2021

年1月1日起施行。该准则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

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2021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

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

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

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

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

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

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执行新租赁准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的规定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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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方环宇” ）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

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2401号）核准，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29,382,714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356,999,975.10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46,741,398.17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对上述募集资金到账事项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0年12月22日出具了大华验字 （2020）000836� 号

《验资报告》。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并已就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行、保荐机构及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账户名称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 728728036013000067021

伊宁市供热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 513010100100261577

二、 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说明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拓宽融资渠道，维护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

经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司决定将原存放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专项账户 （账号：

728728036013000067021） 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转存至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开设的

新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注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及时与保存

机构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行共同签署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变更相关事宜。

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三、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仅变更开户行，并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使用

方向，有利于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实施募投项目造成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行为履行了

相应的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专户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东方环宇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使用方向， 不会对公司实施募投项

目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2、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综上，中信证券对东方环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